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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屆我國代表隊之參賽成績為歷年最佳，雖未符合前揭辦法規定獲得獎助學金，惟美國大聯

盟對我國代表隊晉級前 8 強亦頒發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00 萬美金出賽獎金，其中 50 萬美金分發給

球隊隊員，50 萬美金由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作為推動基層棒球運動之經費。 

為勉勵選手及教練接受國家隊徵召，締造優異佳績為國爭光，參照該賽會出賽獎金之精神，

本部以「專案」方式核發參賽選手及教練每人 20 萬元「激勵金」，以激勵選手及教練賡續努力推

動棒球運動，培訓人才並強化競技水準，提升國家體育運動發展。 

未來將責成本部體育署積極研修「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」，輔導中華民國棒球

協會將「世界棒球經典賽（WBC）」納入獎勵範疇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雪生針對調漲國內機票之票價案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38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5-83） 

陳委員針對調漲國內機票之票價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現行本國國內航空票價上、下限係以 93 年平均油價為計算基礎，自 94 年核定後即未再調整。

查今（102）年 1 至 3 月油價已較 93 年上漲 1 倍以上，且國內線航空公司自 94 年起迄今增加

之燃油成本累計高達新臺幣 65 億元，造成嚴重虧損，並影響其經營意願，對國內航線之穩定

營運及運輸已產生衝擊。 

二、本部民用航空局為達兼顧消費者權益及航空公司永續經營之目標，業訂於 4 月 16 日召開國內

航線票價調整案公聽會，會中除由民航局就辦理情形提出說明外，並將徵詢貴院委員、政府

相關單位、民航業者、供油業者及觀光旅遊業者等各方意見，共同研議配套方案，俟綜整全

案相關意見資料後，將至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。 

（六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38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5-85） 

邱委員質詢國防事務的問題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軍女性人力運用起源於北伐時期之護理工作隊，因應社會人力結構變化及國防實需，自民國

80 年擴大女性人力運用，招考女性專業軍、士官班，民國 83 年三軍官校、國防管理學院及中

正理工學院開始招收女性正期學生，民國 95 年開放女性志願士兵入營，從此女性人力逐年增

加；並自民國 95 年 6,900 餘員增加至現在的 1 萬 5 千餘員,占國軍志願役現員約 11.5%、占募

兵編制員額 7.7%。如今，女性在國軍各個層級中已具舉足輕重的地位，有歷練至高階將領、

也有擔任主官、主管職務，如聯兵旅級的政戰主任、大隊長、海軍艦長、飛行員等，在歷次

戰演訓及救災任務中，渠等優異表現，國人有目共睹。 


